附錄二
國立暨南國際大學111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入學考試
以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6、7、9條報考者資格審查申請表
	報考系所
	

	考生姓名
	
	報名流水號
	

	身分證字號
	
	出生年月日(民國)
	

	通訊地址
	

	聯絡方式
	手機：
	電話：

	
	E-mail：

	報考資格
(請勾選)
	□1.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6條
□2.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7條
□3.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9條

	資格條件審查文件
(請條列說明，並附審查文件於後)
	

	備註：
1.不具備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5條之各項資格，符合前述法規第6、7、9條招生資格者，始得提出資格審查申請。
2.請於111年2月18日前將「資格條件審查文件」連同本表，合併其他審查資料上傳報名系統。勾選紙本寄送書面審查資料者，請將「資格條件審查文件」連同本表一併寄送報考系所(學位學程)。
3.報考資格條件經本校校級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得以同等學力報考；審查未通過者，本校招生組將以不符報考資格辦理。

	考生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日期：________年＿＿＿＿＿月_________日
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以下欄位考生勿填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	審查結果

	初審結果
	複審結果

	□ 審查通過。
□ 審查未通過。
          單位主管核章：_______________
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    月      日
	□ 審查通過。
□ 審查未通過。
 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研究生招生委員會(戳印)
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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